安徽省教育厅关于举办第六届全国高校
教师教学创新大赛安徽赛区比赛的通知

各普通本科高等学校： 

为进一步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与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高教师教书育人能力，强化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协同，打造高校教学改革的风向标，根据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关于举办第六届全国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的通知》（高学会〔2026〕3号）精神，安徽省教育厅决定于2026年3月至5月举办第六届全国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安徽赛区比赛（以下简称大赛）。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安徽省教育厅 

承办单位：安徽师范大学 

大赛设立组织委员会、专家委员会、纪律与监督委员会和仲裁委员会。 

二、大赛主题 

推动教学创新 培养一流人才 

三、大赛目标 

紧扣教育强国建设目标，深入推动高等教育教学改革，有效助力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推动产教融合走深走实，深化人工智能技术赋能教学创新，构建新型实验教学体系，精心打造高校教师教学创新与交流的标杆。

四、大赛内容 

大赛设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基础课程、课程思政、产教融合、人工智能、实验教学共9个赛道。比赛内容包括课堂教学实录视频、创新成果报告和教学设计创新汇报。 

五、参赛对象 

全省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和军队院校的在职教师，其中主讲教师近5年对所参赛的本科课程讲授2轮及以上，且参赛课程需纳入本科人才培养方案。
已获得往届大赛全国赛一等奖的主讲教师不能再次参赛，已获得上届大赛全国赛二、三等奖的主讲教师不能连续参赛。

六、大赛实施 

（一）校赛

各高校需高度重视教师教学创新工作，以此次大赛为契机，精心组织校级竞赛，推进全校课程的规范化建设，提升教师教育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成效。鼓励校赛组织采取校院两级制度、层层筛选、扩大参赛范围，让更多教师参与和受益，充分展示一线教学改革工作成果，确保优秀教师脱颖而出。 

各高校按推荐限额确定参加省赛的教师，正高级职称推荐名额不少于所有赛道推荐总名额的1/3。各高校推荐参加省赛的教师（团队）须于2026年3月27日前按要求在大赛报名系统（https://nticct.cahe.edu.cn/）上传包括课堂教学实录视频、教学创新成果报告等比赛材料。

（二）省赛

承办单位负责组织赛区内的高校教师开展省赛。 

省赛分网络评审和现场评审两阶段进行。根据网络评审成绩高低，各赛道成绩排名前15%左右的参赛教师进入现场评审。
2026年4月7日前完成网络评审，公布进入现场评审名单。
2026年4月30日前进行现场评审。 

（三）国赛推荐

根据省赛成绩排名和全国赛分配名额，我省共推荐36名教师参加国赛，每个赛道的名额原则上不少于总名额的7%，正高级职称推荐名额不少于所有赛道推荐总名额的1/3。

承办单位于2026年5月12日前在大赛官网上传全国赛选手名单。

大赛官网

大赛网址：https://nticct.cahe.edu.cn/ 

八、其他事项 

（一）各高校要认真做好大赛组织与推荐工作，严格审查参赛教师（团队）资格。有以下情形者不得参赛： 有学术不端或者师德失范行为的；有违规违纪违法情况的。

（二）参赛教师（团队）应保证参赛材料的原创性，不得抄袭、剽窃他人作品，如产生侵权行为或涉及知识产权纠纷，由参赛教师（团队）自行承担相应责任。 

（三）参赛教师（团队）提交的相关材料（申报书和创新成果支撑材料、证明材料原始版本除外）和现场汇报环节中均不得出现参赛教师（团队）姓名、所在高校及院系名称等透露个人身份的信息，产教融合赛道对行业企业信息不作硬性要求。

（四）涉密课程应做脱密处理后参赛，如无法脱密不建议参赛。

（五）为进一步发挥优秀教学成果的示范引领作用，全国赛获奖课程的课堂教学实录视频经授权后，将上线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 （网址：www.smartedu.cn)进行展示。

九、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一）大赛组委会秘书处：安徽师范大学本科生院（创新创业教育学院）

联 系 人：陈琪 颜燕娟 

联系电话：0553-5910169 

技术支持单位：北京世纪超星信息技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安徽）

联系人：董思亚 联系电话：18205699706

省赛高校联络QQ群：1040582480 

各高校指定1-2人为高校联络人加入该群，便于开展赛事相关工作。
附件：1.第六届全国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安徽赛区比赛实

施方案 
2.第六届安徽省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各高校名额分配表
                                  安徽省教育厅 

2026 年 2 月 日 

（此件主动公开）
附件1

第六届全国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
安徽赛区比赛实施方案
一、组织机构
大赛设立组织委员会（以下简称组委会）全面负责大赛的组织筹备、综合协调和监督指导等工作。组委会下设组委会秘书处，由承办单位相关人员组成，负责竞赛日常工作。有关高校牵头按对应赛道分工，承担分赛道培训组织、赛事规则解读、备赛指导、材料初审及协助承办单位开展现场赛相关工作。

二、大赛流程

各参赛高校参照下表，于2026年3月29日23:59点前完成入围省赛教师的推荐工作，国赛官网nticct.cahe.edu.cn/，附件材料发送至工作邮箱58879224@qq.com。
	时间
	工作内容
	完成方式

	2026年3月5日前
	校赛管理员系统注册，完成身份认证
	国赛官网

	2026年3月20日前
	高校提交省赛推荐教师汇总表、成果展示等材料
	工作邮箱58879224@qq.com

	2026年3月27日前
	入围省赛教师系统注册并提交材料
	国赛官网

	2026年3月29日前
	校赛管理员审核并提交入围省赛作品
	国赛官网

	2026年3月30日前
	高校提交校赛教师汇总表、校赛工作总结等材料
	工作邮箱58879224@qq.com及国赛官网

	2026年4月7日前
	省赛组委会组织省赛网络评审
	国赛官网

	2026年4月12日前
	公布网评入围名单
	安徽省高校教学创新大赛平台

	2026年4月30日前
	省赛组委会组织省赛现场评审
	安徽师范大学

	2026年5月6日前
	省赛组委会公布比赛结果
	安徽省高校教学创新大赛平台

	2026年5月12日前
	上传国赛选手名单、省赛总结等
	国赛官网


三、赛道与组别设置

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基础课程、课程思政赛道按参赛主讲教师专业技术职务等级下设正高、副高、中级及以下3个组；产教融合、人工智能赛道按参赛主讲教师任职高校的主管部门归属，下设部属高校（含部省合建高校）、地方高校2个组；实验教学赛道按实验类型，下设综合设计型实验课程、研究探索型实验课程2个组，共计24个组。具体分组如下：

1. 新工科赛道（正高组、副高组、中级及以下组）；

2. 新医科赛道（正高组、副高组、中级及以下组）；

3. 新农科赛道（正高组、副高组、中级及以下组）；

4. 新文科赛道（正高组、副高组、中级及以下组）；

5. 基础课程赛道（正高组、副高组、中级及以下组）；

6. 课程思政赛道（正高组、副高组、中级及以下组）；

7. 产教融合赛道（部属高校、含部省合建高校组、地方高校组）；

8. 人工智能赛道（部属高校、含部省合建高校组、地方高校组）；

9. 实验教学赛道（综合设计型实验课程组、研究探索型实验课程组）。

四、名额分配

见附件2《第六届安徽省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各高校名额分配表》。

五、大赛内容及成绩

比赛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网络评审，评审内容包括课堂教学实录视频、创新成果报告；第二阶段为现场评审，主要内容为教学设计创新汇报及提问交流。

（一）网络评审

网络评审阶段，参赛教师要在规定时间内将课堂教学实录视频、创新成果报告等相关材料上传到大赛官网。网络评审成绩满分为60分，其中课堂教学实录视频及相关材料成绩占40分、创新成果报告成绩占20分。

（二）现场评审

现场评审阶段，参赛教师要结合教学大纲与教学实践，进行不超过12分钟的教学设计创新汇报。评审专家依据参赛教师的汇报进行8分钟的提问交流。现场评审成绩满分为40分。

六、材料要求

（一）参赛教师提交材料

1. 申报书

参赛教师通过大赛官网填写后导出，加盖公章并提交，提交后原则上不得修改。

2. 创新成果报告

创新成果报告包括摘要、正文，字数不超过4000字，报告文件大小不超过95M。系统将自动对创新成果报告查重，重复率高于20%，将无法上传，需重新提交。

创新成果支撑材料通过大赛官网填写，匿名版本用于专家评审，同步提交原始版本用于资料审核。

3. 课堂教学实录视频及相关材料

课堂教学实录视频能够体现课程教学创新，主讲教师必须出镜且主讲课程，要有学生的镜头，须告知学生可能出现在视频中，此视频会公开。

课堂教学实录视频录制时不影响正常教学秩序。不得使用摇臂、无人机等脱离课堂教学实际、片面追求拍摄效果的录制手段，拍摄机位不超过2个。不允许配音，不得出现中画。视频文件采用MP4格式，分辨率720P以上，图像清晰稳定，声音清楚。每个视频文件大小不超过1200MB。实录视频文件命名按照“课程名称+授课内容”的形式。

与课堂教学实录视频配套相关材料包括：参赛课程的教学大纲、课堂教学实录视频内容对应的教案和课件，其中教学大纲主要包括课程名称、课程性质、课时学分、学生对象、课程简介、课程目标、课程内容与教学安排、课程评价、教材及教学资源等。

4. 证明材料

所有赛道参赛课程需以PDF格式上传，教务系统中课程已完成学期的开设信息（包含主讲教师、课表、排课班次、人数、地点等信息截图），参赛课程名称须与教务系统中显示情况一致。

所有证明材料（含附加证明材料）须经学校教务管理部门审核并加盖公章后上传大赛管理系统，包含原始版本和匿名版本，原始版本用于资料审核、匿名版本用于专家评审。

（二）校赛报送材料

1. 参加校赛教师（团队）名单汇总表（加盖单位公章）。

2. 校赛工作总结。包括但不限于校赛基本情况，校赛规模与特点（参赛教师人数、组织情况），校赛举办的效果与亮点，校赛选拔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与建议等内容。

3. 成果展示。凝练总结大赛对本校高等教育教学改革、育人成效等方面的影响，拟以展览的形式展示。

4. 参加省赛教师（团队）名单汇总表（另行发布附件）。

5. 以上内容1、2请于2026年3月30日（周二）15:00前在大赛官方网站填报；3、4请于3月20日前发至指定邮箱。

七、奖项设置 

大赛设个人（团队）奖与优秀组织奖。 

（一）个人（团队）奖。各赛道分设一、二、三等奖，原则上按参赛总数的70%设奖，比例分别为各赛道参赛总数的15%、20%、35%。

（二）优秀组织奖。对积极推荐教师参赛、组织工作良好且参赛成绩优秀的高校，授予“优秀组织奖”，获奖比例约为参赛高校数的20%。

八、申诉与仲裁

在比赛期间若出现有失公正或有关人员违规等现象，参赛学校领队可向大赛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诉。仲裁委员会在接到申诉后2小时内组织复议，并及时反馈复议结果。仲裁委员会的仲裁结果为最终结果。

附件2

第六届安徽省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各高校名额
分配表

	序号
	普通本科高校 （含民办）
	各校报送参赛人选时，正高级教师名额不低于本校1－9赛道名额的1/3；总名额10个的高校，7-9每赛道至少需要报送1名选手，总名额10个以上的高校，7-9每赛道至少需要报送2名选手。

	
	
	

	
	
	1-9赛道名额
	附加名额
	总名额

	1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
	3
	23

	2
	合肥工业大学
	20
	3
	23

	3
	安徽大学
	20
	6
	26

	4
	安徽师范大学
	18
	9
	27

	5
	安徽农业大学
	18
	3
	21

	6
	安徽医科大学
	18
	3
	21

	7
	安徽工业大学
	18
	
	18

	8
	安徽理工大学
	18
	1
	19

	9
	安徽财经大学
	18
	
	18

	10
	淮北师范大学
	18
	
	18

	11
	安徽中医药大学
	18
	
	18

	12
	安徽工程大学
	18
	1
	19

	13
	安徽建筑大学
	18
	1
	19

	14
	安庆师范大学
	18
	3
	21

	15
	阜阳师范大学
	18
	
	18

	16
	蚌埠医科大学
	18
	
	18

	17
	合肥大学
	18
	
	18

	18
	皖南医科大学
	18
	
	18

	19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兵种大学
	18
	12
	30

	20
	安徽科技工程大学
	18
	
	18

	21
	合肥师范学院
	10
	1
	11

	22
	皖西学院
	10
	
	10

	23
	黄山学院
	10
	
	10

	24
	铜陵学院
	10
	
	10

	25
	滁州学院
	10
	
	10

	26
	宿州学院
	10
	
	10

	27
	安徽新华学院
	10
	
	10

	28
	巢湖学院
	10
	
	10

	29
	蚌埠学院
	10
	
	10

	30
	池州学院
	10
	
	10

	31
	亳州学院
	10
	
	10

	32
	淮南师范学院
	10
	
	10

	33
	安徽三联学院
	10
	
	10

	34
	安徽文达信息工程学院
	10
	
	10

	35
	安徽外国语学院
	10
	
	10

	36
	安徽信息工程学院
	10
	
	10

	37
	皖江工学院
	10
	
	10

	38
	安徽艺术学院
	10
	
	10

	39
	芜湖学院
	10
	
	10

	40
	合肥经济学院
	10
	
	10

	41
	安徽医科大学临床医学院
	10
	
	10

	42
	马鞍山学院
	10
	
	10

	43
	蚌埠工商学院
	10
	
	10

	44
	淮北理工学院
	10
	
	10

	45
	合肥城市学院
	10
	
	10

	46
	阜阳理工学院
	10
	
	10

	47
	合肥理工学院
	10
	
	10

	48
	安徽公安学院
	10
	
	10

	49
	安徽开放大学
	10
	
	10

	50
	安徽第二医学院
	10
	
	10

	51
	安徽职业技术大学
	10
	
	10

	52
	芜湖职业技术大学
	10
	
	10

	53
	国防科技大学电子对抗学院
	10
	
	10

	合计
	696
	46
	742

	1.获上届国赛一等奖的学校奖励3个名额/次，获国赛二等奖的学校奖励1个名额/次。

	2.本届承办单位奖励3个名额，牵头高校奖励3个名额。



